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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河北省办公用房综合管理应用平台

全面推广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承德高新区、御道口牧场管理区管委会机关事务管理部门，市直各部门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法院、检察院：
根据《河北省办公用房综合管理应用平台上线运行工作方案》要求和《承德市办公用房综合管理应用平台全面推广实施方案》（详见附件1）安排，为加快推进平台在我市落地应用，确保按期完成各项任务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压实责任，迅速启动推广工作
推进办公用房管理数字化是提升机关事务管理效能的重要举措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平台推广工作，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经办人员。请市直各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法院及检察院于3月6

日前，将《平台推广工作联系人回执》（详见附件2）报送市机

关事务管理局资产科（邮箱地址：jgswgljzck＠chengde.gov.cn）备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牵头做好本地区平台推广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及时为本级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分配账号，做好数据审核和业务指导。
二、明确时限，有序推进各项任务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方案确定的时限要求，倒排工期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一）市直各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法院、检察院于3月5日前完成平台登录调试，初步录入单位相关信息；4月6日前完成详细信息上传和资料报送；5月4日前完成信息核对，并配合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完成数据审核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务于3月5日前完成平台登录调试，初步录入本地区单位相关信息；3月31日前完成本级基础信息完善，为所辖单位分配账号；4月30日前全面完成数据录入和审核工作。

    三、认真学习，熟练掌握操作流程

    平台操作视频和操作手册，请各单位自行联系技术指导员下载学习，确保相关人员熟练掌握平台操作要领。

四、畅通渠道，及时反馈应用问题

为加强沟通协调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已建立专项工作联络机制。平台应用过程中如遇技术问题，请参照《平台推广工作各单位技术指导员通讯录》（详见附件3），及时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管理科联系，我局将指定专人负责解答和处理。

五、严格把关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

各单位要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数据录入和审核工作，做到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定期调度工作进展，对进度滞后的单位进行督促提醒。对数据录入不实、弄虚作假的，将予以严肃反馈并责令整改。

附件：1.承德市办公用房综合管理应用平台全面推广实施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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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2.平台推广工作联系人回执     

3.平台推广工作各单位技术指导员通讯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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